
贯彻落实《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沈政发〔2021〕11号）配套实施细则系列解读

沈阳市新型研发机构专项

实 施 细 则 政 策 解 读

• 数量不超过参评数量的10%，

• 每家给予最高1000万元后补助；

优秀

• 数量不超过参评数量的20%，

• 给予最高500万元后补助。

良好

• 不高于新型研发机构评价年度实际
研发投入额（以扣除政府研发投入
的加计扣除额为准）和本地技术合
同收入实际到位额之和的50%。

创新人员 创新条件 经济效益

创新成果 转化效益

02.
01.

03.

本细则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1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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